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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
號27樓

承辦人：莊智欽
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4357

傳真：(02)29601986

電子信箱：AL7643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立烏來國民中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7月19日

發文字號：新北府人考字第111130418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四 (11121677534_111D2299467-01.pdf、11121677534_111D2299468-01.

odt、11121677534_111D2299469-01.odt)

主旨：銓敘部函以，公務員服務法業經總統111年6月22日華總一

義字第11100050751號令修正公布，請查照並依說明段辦

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人事處案陳銓敘部111年7月8日部法一字第

11154688601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公務員服務法（以下簡稱服務法）修正條文已登載於

銓敘部全球資訊網http：//www.mocs.gov.tw/法規動態項

下，除服務法第12條另定施行日期外，其餘條文自公布日

施行（施行日期為111年6月24日）。

三、為使本府所屬各類人員均能遵守有關經營商業及兼職限制

等相關規定，避免同仁因未諳法令而觸法，爰配合服務法

修正「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（含政務人員

及約聘僱人員）具結書」及「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

非正式公務人員（不含約聘僱人員）具結書」，請各機關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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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人事機構於新進人員就（到）職時填具，現職人員部

分則每2年定期調查，自行檢視（具結）有無違反經營商業

及兼職限制等情事。

四、檢附服務法修正後條文、「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公

務人員（含政務人員及約聘僱人員）具結書」及「新北市

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非正式公務人員（不含約聘僱人員）

具結書」各1份。

正本：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及新北市烏來區公所

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人事處處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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